
法院判决免责条款不成立

撞伤母亲遭保险拒赔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本报政法部主编 |第36期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责编：崔以琳 视觉：窦云阳

!"#

! ! ! ! 更多精彩内

容请关注新民晚

报法制类微信公

众号!新民法谭"

!微信号 "#$%&'()*

家有三套房,我为何无婚房？
A26

隐匿百万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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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通讯员 汤峥鸣 记
者 江跃中）高高兴兴外出就餐，
不料在酒店门口发生悲剧，王先
生倒车时，不慎将母亲尚女士撞
倒，尚女士送医后花去了高额医
疗费用。当王先生向保险公司提
出第三者责任险理赔申请时，保
险公司以王先生与尚女士系家庭
成员为由拒绝理赔。近日，黄浦区
法院对这起保险合同纠纷作出判
决，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
理赔款 (+万余元。
事发当天，王先生带着妻儿

和父母一同开车到一家酒店用
餐。在酒店门口停车时，王先生不
慎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轿车撞
损。此时已下车在一旁等候的尚
女士见状，赶忙跑到儿子车前阻
拦。不料，慌忙中，王先生误将油
门当成刹车，又将尚女士撞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王先生负

事故全部责任。事发后，尚女士被
送往医院救治，并接受住院治疗。
经鉴定，尚女士的伤情构成十级
伤残，住院治疗期间，尚女士总共
花费了 (),-万余元的医药费。此
后，为便于后续的保险理赔事宜，
母子双方还对簿公堂，经法院审
理，王先生被判赔偿母亲各类损
失 (+万余元。
拿着法院的一纸判决，王先

生向当初投保车辆第三者责任险
的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但保
险公司却答复称，王先生与尚女
士是母子关系，属于保险免责范
围因此拒绝理赔。

王先生对此怎么也无法接
受，他认为，家庭成员应为共同生
活的亲属，而自己成家后就和父
母分开居住，并非家庭成员。而且
对于家庭成员概念的理解产生分
歧，应当作出对条款制定方不利
的解释。为此，王先生将保险公司
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按保险
合同赔付。

庭审中，保险公司对案发经
过和王先生提供的相关证据并
无异议，但辩称，王先生和尚女
士属于第一继承人的关系，应当
认定为家庭成员，根据保险合同
属于免赔事项，因此坚持不愿进
行赔付。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与

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属保险
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对保险合
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
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
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
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
明。但从现有证据来看，保险公司
并无法证明其已就免除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对王先生以书面或者口
头形式作出明确说明，因此，该免
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
力。同时，保险公司制定的保险合
同对家庭成员的概念和范围没有
作出解释和规定，使双方产生歧
义，因此该免责条款也无法产生
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予以赔付。

! ! ! !本报讯（记者 袁玮）在上海正
式全面启动检察改革之际，市法学
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市检察院第三
分院、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家
单位联合主办，长宁区检察院承办
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保障机制”
研讨会日前在长宁区检察院举行。
出席研讨会的有市司法改革 .家试
点单位的检察官，以及来自中国刑
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上海社科院法
学所、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知名学者 &'

余人。
.家检察改革试点单位各自介

绍了司法改革中依法独立行使检察
权保障机制的实践与经验。各与会

单位就改革中注重保障独立与管理
监督并重，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精简办案组织层级，整合内设机构
设置，实现办案组织专业化，探索建
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基层检察院检察
权力运行模式等发表观点，并作了
热烈讨论，充分展示本次司法改革
中的许多创新点和亮点。记者在研
讨会上获悉，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
内容之一，上海检察机关规定，检
察长、副检察长应该直接办理重大
有影响力的案件和重要的监督事
项，明确办案指标或数量。去年以
来，长宁检察院以司法办案为中
心，正、副检察长充分发挥自己多
年办案经验，带领办案组办案，分

管自侦的陈明检察长在案件的关
键环节现场指挥，重大案件亲自参
与讯问、取证。今年以来，该院正、
副检察长直接参与办案、直接出庭
公诉案件达 /'余件。

研讨会结合新一轮司法改革，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依法独
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障机制研
究》的子课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保障机制研究”，提供了许多具有创
新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
依托顶层设计进行经验总结，实证
分析探究依法保障检察权独立行使
的路径，建立检察官独立办案的保
障和监督机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
致赞同。

本报讯 （记者 孙云）“打断
我说话？我要投诉你！”今天起，香港
律政剧中的这一幕场景也有可能会
在浦东新区检察院内发生———浦东
新区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为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检察人
员的司法行为规范，该院出台《深化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若干意见》（下文
简称《意见》），其中一条特别强调
“遵守司法礼仪，认真听取律师意
见，不随意制止、打断律师意见表
达”，打断律师说话的检察官或将遭
到投诉。今天起，浦东新区检察官将
根据《意见》中的 (+条规定，强化对
律师的精细化服务意识，构建检察
官与律师“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平
等对待、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关

系，促进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月 0'日起，为期一年的全国

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一批顶风违
犯不规范司法典型案件被查处。上
海的整治重点是司法活动不公开，
执法程序不规范，执行纪律不严格，
以及特权思想、霸道作风等问题，旨
在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职业
操守，改进执法作风。
在此背景下，浦东新区检察院

按照“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的要
求，通过走访市司法局和上海市律
协等听取意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
定》和《上海市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基础上，结

合浦东实际，在全市各检察机关中
率先出台实施细则。
《意见》对一系列服务进行了明

确细化，如“指定专人为律师提供查
询案件程序性信息、查阅复制案卷材
料、约见承办检察官、纪律作风投诉
等‘一站式’专职全程服务”，“对特
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要批准才许
可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经律师
提出会见申请后，应及时审查并在
三日内答复；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
后，应在三日内通知律师可以不经
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出
的羁押必要性申请，做到件件受理，
件件答复”等。这些规定不仅为律师
提供了看得见的执业便利，更有力保
证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 ! ! !本报讯 （记者 袁玮 通讯员
曹莹）牛百叶、黄喉、蹄筋、鱿鱼……
是餐桌上的“常客”。但就在前几年，
接连有媒体曝光，不少水发产品中
含有甲醛等有害成分。近日，虹口区
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发现水发产品
安全依旧令人担忧。
今年 /月 00日晚，吴先生到提

篮桥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当天中午
在一家正规菜场购买了牛肚、海参、
蹄筋等水发食品。回到家中，吴先生
发现这些水发产品白得异常，再贴
近仔细闻一闻，似乎又有点刺鼻的
味道。因为担心水发食品有毒，他向
警方报案。警方将这些水发食品送
去产品检测机构检测，经检测，鱿
鱼、蹄筋、黄喉中确实含有甲醛成
分。0月 )日，警方将摊主抓获。
被抓获的是一对夫妻，他们已

经在菜市场做了 /'年多的生意。为
节省成本，夫妻俩从一家没有营业
执照的小店进货，这个店里的货价
钱便宜、品相讨顾客喜欢、保存时间
也长。其实夫妻俩心底明白，这些讨

人喜欢的货一定是经过了漂白与防
腐处理。水发产品中添加甲醛早是
这一行业中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
则。

去年 )月，案件被移送至虹口
区检察院。这已是该院今年受理的
第 )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水发产
品案件，而之前两起案件所查获的

均为既生产又销售有毒有害水发产
品的小作坊。犯罪分子从上家进来
原料后在租用的小店面内浸发泡
制，他们将工业烧碱、双氧粉勾兑起

来用来清洗、漂白食材，有时为了给
食材“保鲜”，还将食材浸泡于甲醛
中。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 起案件
均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犯罪活动，或
夫妻搭档、或一家三口共同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水发产品。所查处的加
工作坊均无营业执照，销售摊位也
无经营水发产品资质。令人担忧的
是，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水发产品，
他们从上家购来原材料时，上家就
已经在其中添加过部分有毒有害物
质。也就是说，水发产品在流转过程
中，基本上每一环节都被添加有害
物质，甲醛保鲜、工业烧碱清洗等已
成为水发产品行业中心照不宣的行
业规则。经过层层流转、次次添加毒
物，最终摆上消费者餐桌的水发食
品早已积聚了累累有害物质。
近日，虹口区检察院对这 )起

案件向虹口法院提起公诉。不法分
子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个月
至 /年 -个月的不等刑期。#文中人
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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